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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二中刑终字第 48 号 

原公诉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春来。因本案于 2012 年 11月 25 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 12 月 28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黄××，天津金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玉明。现羁押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看守

所。 

辩护人马×，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桑景权。因本案于 2012 年 11月 27 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 12 月 28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士君。因本案于 2012 年 12月 11 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 12 月 28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

被告人王春来、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一案，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作出（2013）滨刑初字第 84 号刑

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春来、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均不服，提出上

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王春来、刘玉明、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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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权、陈士君，并听取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和辩护人的意见，认

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春来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鱼苇管理所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万亩水

塘，承包期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并在合同中约

定保护水塘内鸟类，在万亩鱼塘中，每年均有包括野鸭子在内的很多普

通人不知名的鸟类栖息生活。2012年 10 月，被告人王春来、刘玉明等

人在万亩鱼塘中发现死亡的野鸭子，遂萌生在万亩鱼塘下药捕食野鸭子

的意图，后刘玉明与被告人陈士君商议后，首先利用被告人陈士君掌握

的所谓“用药涂抹小鱼鱼鳃制造药饵”的方法，由被告人刘玉明、桑景

权、陈士君至万亩鱼塘下药捕杀。后因捕杀效果不佳，被告人王春来与

刘玉明沟通后，经被告人王春来与其雇佣的打渔人周××验证后，决定

采用在水草上或水面抛洒农药“克百威”（又名呋喃丹）的方法进行捕

杀鸟类。由被告人王春来、刘玉明等人分别提供“克百威”，被告人刘

玉明、桑景权、陈士君等人两次在万亩鱼塘采取在水面直接抛洒“克百

威”农药的方法捕杀鸟类，造成万亩水塘内东方白鹳、天鹅等多种野生

鸟类死亡，共计 118 只，天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出具意见，其中

有东方白鹳 20 只、天鹅 1 只。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被

毒杀的鸟类均死于“克百威”农药。东方白鹳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附录Ⅰ物种，天鹅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毒杀的 118 只

野生鸟类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2012 年 11 月 25日，公安机关对金××传唤后，金××向公安机

关提供了被告人王春来曾向周××询问怎么逮鸟的情况，公安机关根据

此线索，当日对被告人王春来进行传唤，被告人王春来经传唤后供述了



其伙同被告人刘玉明等人在万亩鱼塘下药毒杀鸟类的犯罪事实。2013

年 2 月 25 日为保护野生动物，被告人王春来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农

业服务中心捐款 10 万元，用于瞭望塔的建设。 

2012 年 11 月 25日，被告人刘玉明曾到程××家中要侦查机关办

案人员的电话，表示自己愿意投案，但后来被告人刘玉明并未投案，且

其在公安机关对其初次讯问时，其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在

2012 年 11 月 26日公安机关对其讯问时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被告人桑景权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被传唤后，向公安机关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罪行。2012 年 12 月 11日被告人陈士君向公安机关自动投

案。 

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以下证据： 

（一）证人证言，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 21 位证人的证言，以证明

被告人王春来承包了万亩鱼塘及负有保护鸟类的职责；万亩鱼塘在案发

前没有其他人员进入的情况；被告人王春来购买涉案“克百威”农药的

情况；东方白鹳等鸟类被毒杀的情况。 

1.证人马××的证言证实，其系本案报案人，为爱鸟协会会员。其

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中午在万亩鱼塘西岸中段位置（大港四号房子所

处的大港湿地）发现有东方白鹳中毒，遂报警并参与了对东方白鹳的救

助。救助过程中，在附近草丛中发现了袋子大小为大约 20×30cm 的

“克百威”农药三、四袋。志愿者与民警当时一共抱上来东方白鹳 16

只，其中 3 只死亡，救活了 13 只。后来其听说好像死亡了 22 只左右的

东方白鹳。其证言还证实，东方白鹳每年的 3 月至 4 月左右和 10 月中

旬到 12 月中旬，都会到大港湿地，在湿地周围浅水区吃鱼补充体力，

一般不会去其他地方，东方白鹳一般在大港湿地停留一个月左右。2012

年 10 月份，最早的一批东方白鹳来到大港湿地，当时一共 20 多只；11



月 4 日又来了一批，当时有 140 只左右；11 月 10 日，在湿地内发现共

有东方白鹳 500 多只。其当时在湿地，一只只数的有 485 只，远处的看

不清楚没有计算在内，当时的东方白鹳都很正常。 

2.证人董××的证言证实，其系护鸟志愿者，其基本上每天都到大

港湿地去看鸟。东方白鹳主要在浅水区吃鱼，不管是死鱼或者活鱼，也

吃一些草类的东西。东方白鹳在大港湿地停留时间是 20 天到一个月左

右。大港湿地的东方白鹳最早的一批是 10 月中旬来的，当时来了 20 多

只；11 月 10 日又来了一批，有 500 多只左右。当时的东方白鹳很正常。

2012 年 11 月 11日，其参与了对东方白鹳的救助。救助过程中，在鱼

塘西侧的芦苇中，发现了五袋没开封的“克百威”和一些已经开封的

“克百威”农药。 

3.证人窦××的证人证言证实，其系大港渔苇所所长，大港渔苇所

将所属万亩鱼塘承包给王春来，协议中有涉及保护鸟类的条款。其于

2012 年 11 月 12日知道在王春来承包的万亩鱼塘内发现有死亡的东方

白鹳。2012 年 11月 15 日，为了降低鱼塘内毒物的浓度，向万亩鱼塘

注水，导致地貌改变。其证言还证实渔苇所日常采取对万亩鱼塘进行巡

逻、树立相关标语的保护措施。 

4.证人闫××的证言证实，其系大港渔苇所雇佣的看管万亩鱼塘的

人员，就住在大港四号房子湿地处。2012 年 11 月其看到很多人来救助

东方白鹳，知道有东方白鹳在万亩鱼塘死亡。 

5.证人周××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王春来承包了万亩鱼塘，其

系王春来雇佣帮助王春来打渔的人员。在王春来承包的鱼塘内，一共有

8 个人从事捕鱼，分别为其与其妻沈一×，其妻弟沈二×和沈二×之妻

金××以及小陈（陈××）一家人四口人；两个人负责看管鱼塘，一个

姓马（马一×），一个姓吴（吴××）。发现东方白鹳死亡的地方距离



周××住处 1000多米，其在参与救助东方白鹳的时候，看到了上面写

有“克百威”字样的三个袋子。另外，周××的证言还证实：（1）

2012 年 10 月被告人王春来向其询问毒杀野生鸟类的方法，周××告知

可使用“克百威”毒杀鸟类，并告知其应将“克百威”抛洒在浅水区域

的水草附近。（2）2012 年 10 月之前在万亩鱼塘没有出现死鸟，2012

年 10 月的一天，其与其妻沈一×在万亩鱼塘东边的草地，发现 12 只死

鸟。（3）在周××和家人捡拾过被毒杀的野生鸟类后，2012 年 11 月

初的一天，周××被刘玉明和一个东北人警告不准去万亩鱼塘南部，也

就是在不到十天后东方白鹳被毒杀的地方，同时在刘玉明警告周××的

时候，周××发现刘玉明开来的银白色面包车上有白色箱子和针管。

（4）万亩鱼塘不允许外人进入及案发前其没有发现有外人进入的情况。 

此外，周××还对被告人刘玉明进行了辨认。 

6.证人沈二×的证言证实，其系被告人王春来雇佣的渔民。2012

年 11 月初，其与其妻金××在万亩鱼塘发现有被毒杀的野鸭并捡拾 7、

8 只回家。沈二×的证言还证实，在 10、11 月份，如果没有船和皮衩

无法到达野鸭和东方白鹳等鸟类被毒杀的位置。 

7.证人金××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系被告人王春来雇佣的渔

民。被告人王春来雇佣金××及其家人在其承包的万亩鱼塘打鱼，案发

前，王春来询问过周××毒杀鸟类的办法。平时万亩鱼塘内外人不允许

进入，一般能够进入鱼塘的都是老板的朋友或者购买鱼虾的人。2012

年 11 月初案发前一两天，王春来的朋友刘玉明等人经常下午去万亩鱼

塘，并曾向她们借船去万亩鱼塘，在他们去万亩鱼塘之后，鱼塘内才经

常发现被毒杀的鸟类。金××在刘玉明等人的面包车上发现有膏状的东

西。其与沈二×、周××、沈一×等人一共捡了二十多只被毒死的野鸭

子和水鸟。在发现东方白鹳死亡的前几天，王春来曾指使看门人吴××



等人进鱼塘捡拾被毒杀的鸟类。东方白鹳被毒杀的位置在万亩鱼塘的西

南部，需要划船趟水才能过去。在渔场东南角的水面中间，有一个草屋，

是拿河里面的杂草搭的，高 1 米左右，金××认为应该是刘玉明等人逮

鸟用的。 

证人金××还对被告人王春来和刘玉明进行了辨认。 

8.证人沈一×的证言证实了其与金××等人在万亩鱼塘捡到二十多

只被毒杀的野鸭，有开白色面包车、本地口音的人曾借走他们的船在万

亩鱼塘里使用的情况。 

9.证人陈××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系王春来雇佣的渔民，其

与其妻朱××及其父母在万亩鱼塘打渔。2012 年 10 月底或 11 月初的

一天中午，王春来到万亩鱼塘交给其一包用红色塑料袋包裹的东西，并

嘱咐交给一名开白色面包车的男子，后该男子将东西取走。经证人陈×

×对开面包车的男子进行辨认，证实该名男子为被告人刘玉明。证人陈

××的证言还证实，在交完东西后，过了两三天的一个晚上曾有两个人

找其借船进入万亩鱼塘，后这两人与其他人发生争吵的情况。 

10.证人马一×的证言证实，其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前后受雇于被

告人王春来，在万亩鱼塘看守鱼塘。如果驾车进入万亩鱼塘必须从其住

的地方走，其住的地方有一个铁门，平常上锁，由其和吴××负责看管。

在万亩鱼塘的南边也有一个小铁门，钥匙由陈××负责。不能过车，但

人可以过去。西门也是只能过人，不能过车，而且门没有锁，老板在门

的南面挖了一条沟，防止车辆进入。东方白鹳死亡前其没有发现可疑人

员进入万亩鱼塘。 

11.证人吴××的证言证实，其系王春来雇佣看守万亩鱼塘的人员。

其在发现东方白鹳死亡前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和车辆进入。在马一×来万

亩鱼塘工作之前，应该在 10 月份，王春来曾安排吴××和王××（为



被告人王春来开挖掘机）等人穿皮衩和从外面进来的人一起到万亩鱼塘

水里捡拾被毒杀的野鸟，外面来的人将捡到的野鸟扔进一辆白色面包车

的情况。 

12.证人王××的证言证实，其系被告人王春来雇佣为王春来开挖

掘机的人员。2012 年 10 月份的时候，被告人王春来让王××和看门人

一起去鱼池里拾野鸭的情况。 

13.证人张××和董一×的证言证实，张××系被告人刘玉明的妻

子，董一×系被告人王春来的妻子。二人证言证实 2012 年 10 月底，刘

玉明和王春来各自往家里带回死的野鸭子的情况。 

14.证人刘一×的证言证实，其系出售农药的商户。“克百威”属

于高毒性农药，药监局限制出售该农药。 

15.证人刘二×的证言证实，其与其婆婆王一×一起在大港小王庄

镇经营大港×商店。2007 年其参与经营后店内没有新购进“克百威”

农药，但店里有原来的存货。2012年 10 月份的一天，其向一名中年男

子出售了“克百威”和“菊酯”，其中“克百威”是江苏产的，“菊酯”

不是江苏产的。该证言还证实购买“克百威”和“菊酯”的男子拿着一

张纸夹子，纸夹子上写有“克百威”、“菊酯”和“江苏”字样。 

证人刘二×还对从东方白鹳死亡现场提取的“克百威”农药包装袋

进行了指认，确认与自己店内出售的“克百威”农药袋为同一样式。 

16.证人袁××的证言证实，其系被告人王春来的司机。2012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被告人王春来指使袁××去买“克百威”，并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送给袁××两只野鸭子的情况。因袁××不识字，王春来

交给袁××写有需要购买农药的纸片。 

经证人袁××指认，证人刘二×等人经营的农药店就是其购买“克

百威”农药的地方。 



17.证人孙××的证言证实，其系王春来的朋友。2012 年 10 月 20

日，其子在小古林饭店举办婚礼，王春来当天到婚礼现场的情况。印证

了王春来指使袁××购买“克百威”农药的时间是 2012 年 10 月 20 日。 

18.证人潘××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系被告人刘玉明伯伯刘

三×的邻居。2012 年 10 月底或者 11 月初，刘三×三次在自己经营的

小卖店旁边宰野鸭子，刘三×曾说起，早去万亩鱼塘可以多抓野鸭子的

情况。 

证人潘××还对刘三×进行了辨认。 

19.证人刘三×的证言证实，其系被告人刘玉明的伯伯。2012 年 10

月份的一天凌晨，刘三×应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邀请去万亩鱼塘捡

拾死去的野鸭子，捡了四、五只的情况。 

20.证人赵××的证言证实，（该赵××系被王春来检举在万亩鱼

塘毒杀野鸭的人员）其于 2012 年 10月底去过万亩鱼塘准备抓鱼虾，因

被承包人员制止而未能进入的情况。赵××称在万亩鱼塘见过野鸭子，

但自己没有在万亩鱼塘抓过鸟。 

（二）现场勘验笔录，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两份现场勘验笔录，以证

明案发现场鸟类死亡的情况；对刘玉明作案使用的面包车检查的情况；

相关物证被依法提取的情况。 

21.2012 年 11 月 18 日天津市公安局大港分局出具《现场勘验检查

工作记录》（该勘验笔录后附 5 份提取痕迹、物品登记表；一份现场方

位图；万亩水塘鸟类死亡案照片共计 77 张）证实，2012 年 11 月 11 日

公安机关对发现东方白鹳死亡的现场进行了勘验检查，在该鱼塘西岸

（距北岸 1.8 公里处）发现并提取四个空的“3%克百威”包装袋，志愿

者从水中打捞出五袋未开封的“3%克百威”，每袋标记 900 克，四个



“3%克百威”空袋与五个未开封的“3%克百威”均为“江苏加隆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为“铜农”牌。 

11 日下午，志愿者从水中打捞出 3 只东方白鹳的尸体；12 日中午，

志愿者在水塘中找出 5 只东方白鹳和其他鸟类尸体，共 16 只；12 日晚，

志愿者又在水塘中找到 4 只东方白鹳和其他鸟类尸体，共 5 只；13 日

下午，志愿者又找出 7 只东方白鹳和其他鸟类尸体，共 28 只；在一只

东方白鹳颈内发现死鱼，同时还找到一个白色印有“克百威”字样的编

织袋，一个白色“草甘膦”牌塑料瓶。技术人员在万亩水塘中发现一个

1.5 米×1 米的水坑，在该水坑提取 200 毫升水。该水坑距北岸 0.5 公

里，距离东岸 1.1公里。在该水坑南侧 100 米的水塘中发现有死鱼虾。 

15 日下午，志愿者又找出 1 只小天鹅、1 只东方白鹳和其他鸟类的

尸体，共 60 只。同时还找到 9 个白色无牌塑料瓶（其中一个塑料瓶内

发现有残留的液体）、1 个白色无牌编织袋、2 个对虾配合塑料袋。技

术人员在万亩水塘中北距万亩水塘北岸 2.5 公里，西距万亩水塘 1.4 公

里处发现一个水草围城的最大直径为 3 米的椭圆形水洼，在水洼中提取

300 毫升水，在水洼东侧发现、提取 2 只死虾。在北距万亩水塘北岸

0.9 公里、西距万亩水塘西岸 1.2 公里处发现一个用芦苇搭建的最大直

径为 1.2 米的不规则苇坑。 

17 日下午，志愿者又在万亩水塘中发现若干水鸟尸体共 7 只，同

时发现 22 个白色无牌塑料瓶、3 个“氰戊菊酯”杀虫剂瓶（其中一瓶

内残留少许液体）、1 个透明塑料袋（塑料袋上发现 2 段胶带）、1 个

“华阳”牌“克百威”空包装袋、2 个无牌透明塑料瓶、1 个未开启的

“康师傅”矿物质水瓶、1 个印有“中药去屑”字样的塑料袋和 2 条毛

巾。 



22.2012 年 11 月 25 日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该

勘验笔录后附 1 份提取痕迹、物品登记表；被扣押的五菱之光面包车照

片一组）证实，侦查机关对涉案人员及车牌照为津××的银灰色面包车

进行勘验并提取微量物证的情况，经勘查，在该车乘务舱前部发现、提

取一副白色线手套、在该车乘务舱前部地面和后部地面提取灰尘各一份。 

（三）鉴定意见，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多份鉴定意见，以证明被害

鸟类均死于“克百威”中毒，被告人刘玉明用于作案的面包车地面检出

“克百威”成分。 

23.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387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月 11 日、12 日从现场提取的 12

只东方白鹳、10只野鸭及其他鸟类尸体的胃内容进行检验，均检验出

“克百威”成分。 

24.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408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月 13 日从现场提取的 7 只东方白

鹳、18 只野鸭及其他鸟类尸体的胃内容进行检验，均检验出“克百威”

成分；对从东方白鹳颈内和食管内的死鱼和死鱼虾检测，均检出“克百

威”成分；对现场小水洼内的水进行检测，未检出常见毒物。 

25.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448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月 15 日从现场提取的包括 1 只小

天鹅、1 只东方白鹳在内的 60 只鸟类尸体胃内容进行检测，均检出

“克百威”成分；对现场水草坑中的水、白色塑料瓶中不明液体和死虾

进行检测，均未检出常见毒物成分。 

26.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706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月 17 日从现场提取的包括 7 只鸟



类尸体胃内容进行检测，均检出“克百威”成分；对现场提取的“氰戊

菊酯”杀虫剂瓶内不明液体检测，均未检出常见毒物成分。 

27.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707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月 20 日送检的万亩鱼塘中的鱼虾

40 克进行检验，从检材中检出“克百威”成分。 

28.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923

号《法庭科学 DNA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 月 13 日从现场提取

的“克百威”编织袋、白色“草甘膦”牌塑料瓶瓶盖和瓶身进行 DNA 检

测，未检验出 DNA分型。 

29.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924

号《法庭科学 DNA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 月 15 日从现场提取

的 9 个白色无牌塑料瓶（其中一个塑料瓶内有残留液体）、1 个白色无

牌编制袋、1 个“恒德”牌对虾配合饲料袋、1 个“通威”牌对虾配合

饲料编织袋进行 DNA 检测，未检验出 DNA 分型。 

30.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4652

号《法庭科学 DNA检验报告》证实，对 2012 年 11 月 17 日从现场提取

的 22 个白色无牌塑料瓶、1 个“氰戊菊酯”杀虫剂瓶的瓶盖和瓶身、2

个“氰戊菊酯”杀虫剂瓶、透明塑料袋 2 段胶带、1 个“华阳”牌“克

百威”空包装袋、2 个无牌透明塑料瓶、1 个未开启的“康师傅”矿物

质水瓶、1 个印有“中药去屑”字样的塑料袋、1 条粉色毛巾、1 条白

条毛巾 DNA 检测，未检验出 DNA 分型。 

31.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4266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东方白鹳死亡现场勘验发现的 4 个“铜农”牌

“克百威”空包装袋、五袋未开封的“铜农”牌“克百威”、1 个“华

阳”牌“克百威”空包装袋进行检测，均检出“克百威”成分。 



32.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4040

号《检验报告》证实，对从扣押的刘玉明牌照号为津××的银灰色五菱

面包车乘务舱前部地面和后部地面提取的灰尘各一份进行检测，均检出

“克百威”成分。 

（四）书证、物证，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相关书证，以证实

被害鸟类的物种属性、“克百威”的毒性情况以及本案的相关问题。 

33.天津市林业局下属单位天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出具的证

明、说明材料证实，本案被毒杀的鸟类中有东方白鹳 20 只，天鹅 1 只，

其余被害鸟类也属于受保护动物；其中东方白鹳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物种；天鹅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经救治康复

的东方白鹳已经全部放飞。 

34.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照片三张证实了涉案牌

照号为津××的灰色五菱牌汽车从被告人刘玉明处扣押的情况。 

35.公安机关出具的两份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印证了被告人刘玉明于

2012 年 10 月 26日给王春来送毒死的野鸭子的确切时间。 

36.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渔苇管理所与王春来签订的承包万亩鱼塘

的合同证实，合同中明确载明王春来不得以任何方法猎杀鸟类，并对万

亩鱼塘内的鸟类负有保护义务。 

37.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理委员会推进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

室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万亩水塘为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

区的一部分的情况。天津市林业局已将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确定为禁猎

区。 

38.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本案中

被捕杀的鸟类系“克百威”中毒的情况，该情况说明还证实“克百威”

又名呋喃丹。 



39.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农药监督管理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

本辖区内的农药经营单位均不具有经营“克百威”农药的资质。 

40.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刑侦四大队、天津自然博物馆

出具的《死亡野生候鸟交接情况》证实，本案中死亡的鸟类经解剖后，

尸体均已移交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情况。同时还证实了死亡鸟类被发现的

时间、种类和只数。 

41.公安机关提交、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克百威的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证实了“克百威”的毒性情况，说明“克百威”

微溶于水。 

42.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来源和抓获经过证实了本案案发及被告人

王春来、刘玉明、桑景权系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陈士君自动投案的情况。 

44.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情况说明证实了四被告人的基本情

况和前科情况。 

45.王春来的悔过书和《天津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证实了被告人王春来具有悔罪表现，并在案发后捐款十万元用于天津市

滨海新区大港野生动物湿地保护。 

46.公安机关出具的一组情况说明材料主要证实了以下内容：（1）

对于此案，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无法出具“克百威”的毒性、药

性鉴定意见及被告人投放的“克百威”与野生动物被毒害所食是否具有

同一性的鉴定补充材料。（2）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公安机关发现孙一

×、闫一×、闫二×有作案嫌疑。依法对孙一×、闫二×进行传唤并对

孙一×、闫一×、闫二×的住处进行勘查。在孙一×家中东、西侧床下

各提取了灰尘 1 份；闫一×家中床下及床下东侧砖上各提取了灰尘 1 份；

闫二×家床下提取了灰尘 1 份，并将提取的灰尘送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

定中心进行鉴定（在孙一×家中东侧床下灰尘和西侧床下灰尘、闫一×



家中床下东侧砖上灰尘中均检测出“克百威”成分）。目前，孙一×、

闫二×已经另案处理。（3）2012 年 11 月 11 日 13 时 34 分天津市滨海

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刑侦支队四大队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大港独流碱

河万亩水塘有东方白鹳等鸟类死亡，要求出现场。该队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志愿者已经从水中打捞出五袋未开封的“3%克百威”（每袋标记重

900 克）、四个“3%克百威”空袋。五个未开封的“3%克百威”与四个

“3%克百威”空袋均为“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为“铜农”牌。

上述物品提取的地点不详。（4）对此案侦办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周×

×、沈一×、沈二×、金××、马一×、陈××、刘二×、王一×、袁

××、吴××已另案处理。（5）王春来承包的万亩鱼塘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 20 时许被注水，注水后的万亩水塘地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犯罪

嫌疑人无法对作案地点进行辨认。（6）公安机关对案发周边的餐馆、

加工厂进行梳理，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47.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渔苇管理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在十月、十

一月池塘出鱼、出虾的时候，为了便于捕鱼、捕虾，需要降低池塘水位，

提闸放水，必然形成水流，流速不详。 

（五）被告人供述 

48.被告人王春来的供述证实，其听人说每年都有人在万亩鱼塘投

药药杀野鸭子和其它的鸟类，当时就想把投药的人抓住。2012 年 10 月

中旬的一天其带着刘玉明等人进鱼塘抓下药的人，没有发现药鸭子的人，

但在万亩鱼塘的西南角方向发现了死的野鸭子。后来拎上来六只已经死

了的野鸭子。其拿走了两只，刘玉明拿走了四只。后刘玉明给其打电话，

与其商议也在万亩鱼塘下药药野鸭子，二人遂决定在万亩鱼塘药野鸭子。

并为了让刘玉明出入万亩鱼塘方便，更换了万亩鱼塘北门的门锁。过了

一两天，刘玉明给其打电话，说用给鱼抹白药的方法，没有药到鸭子，



并告诉其听人说“呋喃丹”有效，让其去打听使用方法。其就去问周×

×逮鸟的方法，周××告诉其可以用呋喃丹药鸭子。其让司机袁××帮

其买了呋喃丹，其将呋喃丹放在其雇佣打渔的陈××处，并给刘玉明打

电话，让刘玉明去陈××住处拿药。后刘玉明在 2012年 10 月 26 日给

了其六只死的野鸭子，说是在万亩鱼塘药死的。被告人王春来的供述还

证实，在其买药之后，被告人刘玉明曾让其弟弟刘玉强也买过药，并对

其说“你买的药是假的，你买的药没有逮到鸭子，我让我兄弟买了些农

药。” 

被告人王春来还对其认为在万亩鱼塘实施捕杀野生禽类的赵××、

其供述中提到的也捡过死亡的野鸭子的王××以及对刘玉明第一次去万

亩鱼塘捡拾野鸭子时带的一名 30 多岁男子（桑景权）进行了辨认。 

49.被告人刘玉明的供述证实，其与被告人王春来系朋友，2012 年

阴历八月十五出虾的那段时间的一天，王春来给其打电话，说鱼塘里有

人药鸭子。次日王春来让其去鱼塘拾野鸭。王春来到鱼塘后，其和桑景

权穿皮衩下水，还有两个在鱼塘干活的人也跟着一起下去的。那两个人

拾到五六只野鸭子，都是死的。但当时不知道野鸭是被谁药死的。被告

人刘玉明供述共在万亩鱼塘下过三次药。头两次用的方法是用白药和猪

油混合调制的一种白色粘稠的药膏，把药膏涂抹在鱼的鱼鳃里，然后把

鱼放到浅滩上，野鸭子吃后就中毒死掉。白药的成分其不知道，是陈士

君调好的药膏。被涂上药膏的鱼当时不会死。每次都是其和陈士君往鱼

鳃里涂抹药膏。就是用小木棍沾上药膏，然后将药膏涂抹在鱼鳃内部。 

第一次下药时是陈士君跟其说找好药鸭子的药了，让其去弄点小鱼，

其就提前一天到王春来的鱼塘，周××正好出虾，还捕上来一些小鱼，

其就用提前准备好的一个蓝色的塑料袋，装了 5、6 斤鱼，回家后就放

在木盆里，其挑了一些大点的鱼自己吃了，剩下的 2 斤左右的小鱼留着，



转天早上陈士君来其家，是陈士君自己在其家里给小鱼抹的药膏。到了

中午，他们把涂抹上药膏的鱼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就一起开着刘玉明的

五菱面包车去王春来的鱼塘，其开的车，到了鱼塘北门，门是锁着的，

因为门是用铁丝绑着固定在那的，所以其就下车把铁丝拧开，把门卸下

来，就开车进去了，进去后从在鱼塘西北角的看夜的人那里借了 2 件皮

衩，因为他们都认识他，就借给他了。之后他们顺着北河堤往东开，然

后顺着河堤开到南河堤，在南河堤靠中间的位置停车，陈士君就穿上皮

衩，下到鱼塘里，刘玉明在河堤上等着，过了半个多小时陈士君就回来

了，说撒完了，然后把皮衩还了，就回去了。转天其和陈士君就去了万

亩鱼塘，还是开着五菱面包车去的，也是从看夜的人那里借的 2 个皮衩，

然后开到南河堤，陈士君穿上皮衩下去捡了 2、3 只野鸭子上来。 

第一次下药之后的两三天，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抹药，陈士君提前

调好药膏，药膏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开着五菱汽车去的鱼塘。当

时应该是上午，到那之后，门是开着的，还是从看夜的手里借的 2 个皮

衩，然后车开到东南角，陈××正好出虾，他们等拉虾的走了之后，从

附近找了一个塑料袋，然后从小陈的船舱里捞了 2 斤左右的小鱼放在塑

料袋里，他们就开车到南河堤，把小鱼倒在地上，然后找了两个小木棍，

每人一个，用小木棍粘上药膏，再把药膏抹在小鱼的鱼鳃里，抹好的小

鱼再放回之前装鱼的塑料袋里。然后陈士君就穿上皮衩，拿着抹好的小

鱼，下到鱼塘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回来了。转天其和陈士君去捡野

鸭子了，应该是上午，他们把车停在南河堤，然后陈士君自己穿皮衩就

去捡鸭子了，这次他没捡到，他们还奇怪这次怎么没有野鸭子。 

第二次没药成之后，其就跟王春来说不行，是不是药不行，王春来

说打听打听用什么，其忘了是王春来后来告诉他的，还是自己打听的，

说用呋喃丹药野鸭子。然后王春来就买了药，买完之后放在水塘陈××



那，其去拿的。其拿了王春来给的药后，就自己开车去了万亩鱼塘，到

铁门那里，因为有那里的钥匙，而且工人也认识他，所以就打开铁门自

己开车进去。到了水塘的西南角附近，因为那里挨着大堤比较近，经常

能看到那里有野鸭出现，所以就选择把药投放在那里。其穿上准备好的

水衩，带着药就下到鱼塘里，那里水少，是一片浅滩但是很泥泞，其就

沿着水边，把药面撒放到水中，撒完之后，看了看自己走出了大约五十

米远，然后上了岸就回家了。这次撒药共是四袋，重量大约一斤多。撒

完药后，就顺手把包装袋扔在水里或是岸上，肯定就是在撒药现场那里。

过了几天又去了一次，在远处拾到几只已经死亡的野鸭。 

被告人刘玉明的供述还证实，每次下完药后都是转天去捡死亡的野

鸭子。死鸭子是在其下药的位置的东北方向二、三百米的地方。药是用

塑料的包装袋包裹的，像超市里卖的 500 克食盐包装袋这么大。其中有

一个克字，一共三个字。药是类似红色的不均匀小颗粒。一共撒了四袋。

选择在浅滩地方撒药，因为浅滩的水浅，鸭子常在浅滩喝水。向万亩鱼

塘投放一些药物，其对下的药毒性不了解。知道长脖老等是吃鱼的，白

鹳其不知道。下的药对鱼应该有毒。没想那么多，撒药就是为了药野鸭

子。开鱼塘的门的锁应该是第一次其和陈士君下药之后换的。王春来的

鱼塘有两个铁栅栏门，北面一个，南面一个，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从北门

进，但是北门的钥匙只有一把，在看夜的人手里了，所以其就跟王春来

说一把钥匙不方便，换把锁吧，过了几天，陈××就把锁给换了，钥匙

就放在他的一辆“佳宝”车上的仪表盘上，第三次下药是提前从佳宝车

上把钥匙拿下来的。换锁就是为了进出方便。 

王春来一般不去跟他们撒药，其就是开车拉着桑景权和陈老二，是

桑景权和陈老二撒药。记得是从阴历八月十五以后开始在万亩鱼塘撒药。

一共干了三次，头两次是用白药，最后一次用王春来买的药。这三次桑



景权和陈老二都去了，其二伯刘三×去过一次，但没跟着撒药，就是去

捡鸭子。刘三×可能是听桑景权、陈老二说的，他就跟着去了。 

被告人刘玉明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陈士君就是跟其一起下药毒杀野

鸭子的“陈老二”。 

50.被告人桑景权的供述证实，其系被告人刘玉明雇佣的工人，刘

玉明让其参与此事，其就参与了。其共撒过三次药，是和刘玉明、陈士

君和刘玉强一起撒的。王春来也参加了，但是没有撒药。 

第一次撒的是抹药的小鱼，第二次和第三次是红色红颗粒药，是

“克百威”。外包装是白色和红色相间的。药是刘玉明、刘玉强、王春

来他们三个人，不知道是他们三个中谁弄的药。在刘玉明的面包车上拿

来的。总共用了十多袋子，都是“克百威”。其参与了三次，撒过三次

药。第一次撒的“小鱼”是陈士君、桑景权、刘玉明加工的。他们几个

就是为了毒鸭子去的。刘玉明和刘玉强没有下水撒药，他俩在岸上，捡

鸭子的时候他们下去了。王春来在撒药的时候也去了，具体去几次不记

得了。拾鸭子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去。他们每次去王春来承包的鱼塘开

的是刘玉明自己的五菱面包车。 

被告人桑景权供述刘玉明的二伯刘三×与其一起到王春来的鱼池捡

过鸟，并对刘三×进行了辨认。 

51.被告人陈士君的供述证实，其经常晚饭后去村里的小卖部串门，

在小卖部里与邻居刘玉明老是碰面。刘玉明与王春来关系不错，所以刘

玉明对王春来承包的万亩鱼塘的情况非常熟悉。聊天过程中，就听刘玉

明提起王春来的万亩鱼塘野鸭子很多，他们就产生了逮点野鸭子的想法。

其曾听说用呋喃丹这种农药涂抹小鱼做鱼饵，对药杀野鸭子很有效。刘

玉明就从王春来鱼池拿回了一些小鱼，其用呋喃丹和猪油搅拌后盛放在

一个杯里，到了刘玉明家。他们两人用小棍将混合物逐个抹在小鱼的鱼



鳃上，总共涂抹了 2 斤左右，并给小鱼用注射器注射空气，以便小鱼能

够在水面悬浮，发挥诱饵作用，再把小鱼装入塑料袋。 

第一次下药就是在刘玉明家弄好鱼饵的当天下午，是 2012 年 10 月

份的 20 多号左右，当时其和刘玉明、桑景权从南义村暂住的地方坐刘

玉明的白色面包车去的，到了之后，刘玉明从鱼池渔民那里拿了两具皮

衩，其和桑景权穿着衩裤下的鱼塘，拿着塑料兜，进入了万亩鱼塘里面，

把全部小鱼都投掷到水面了。第二天下午还是他们几个人坐刘玉明的车

到撒药的地方，到的时候王春来也到了，其和刘玉明、桑景权下的鱼塘，

在下药的地方拾了四只被药死的野鸭子。 

第二次下药是第一次捡拾野鸭子之后转过天来，刘玉明开车拉着其

和桑景权又到了万亩鱼塘，刘玉明从鱼池渔民小陈那里取了四袋呋喃丹，

并从渔民那里要了些小鱼。在现场他们三人又用第一次剩下的呋喃丹和

猪油混合物，用同样的方法涂抹小鱼并注射空气，然后三人都穿着皮衩

下水投放了小鱼，同时，将刘玉明拿来的四袋呋喃丹直接投撒水面。转

过天早晨，三个人来到了投掷小鱼的区域，这次又捡拾到四、五只野鸭

子拿回家里了。 

第三次是第二次之后的两三天，刘玉明拉着其和桑景权开车到了万

亩鱼塘，车上放着袋子盛装的呋喃丹，里面估计有十袋左右。听刘玉明

说是他自己买的，购买时间和地点其不清楚。到了鱼塘之后，其穿着皮

衩子先下的水，由于水比较深皮衩进水。刘玉明就从渔民那里借来一条

船，他们三人上了船向鱼塘里面划，划船过程中，还把船桨给弄折了，

用手划水进入鱼塘里面。刘玉明在船里等着，其和桑景权穿着皮衩子下

了水，把呋喃丹袋子撕开，用手抓把呋喃丹往水面里投掷，把刘玉明带

去的呋喃丹都给撒了。转过天来，三人又去捡拾，这次捡了有十多只野

鸭子。 



被告人陈士君供述每次选择的都是相对开阔的浅水域，最好里面有

水草，不往深水区去。毒野鸭子的“克百威”是刘玉明和王春来买的，

在哪买的其不知道，药面发红色，像化肥颗粒，其自制的药膏是自己买

的药，弄碎之后混在猪油里的。下药地点是王春来和刘玉明定的，因为

那有野鸭子，比较多，而且水浅，便于撒药。 

（六）其他证据，公诉机关提供证人程××的证言以及公安机关侦

查人员出具的说明，以证明被告人王春来、刘玉明不具有自首情节。 

52.证人程××的证言证实，刘玉明在被抓当天曾经去程××家要

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程×的电话号码，有投案的想法。 

53.此案侦办人员刘×、宋××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了被告人王春

来被抓获的情况，虽被告人王春来曾经打电话给办案人员，但其当时并

未明确表示要自动投案。 

另外公诉机关还出具了原貌图、现场方位图、公安机关出具的其他

情况证明材料、从天津市自然博物馆提取的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复印

件等证据。 

被告人王春来的辩护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人民网 2012 年 11 月 18 日、11月 19 日转载新京报的报道，分

别为《天津湿地东方白鹳确认死于农药毒杀共找到 6 个毒坑》、《东方

白鹳遭毒杀调查：职业杀手随鸟迁徙一路投毒》，证明在本案发生时间

段，存在他人投毒杀鸟。 

2.2012 年 10 月、11 月天津历史天气预报、2012 年 11 月 3 日、10

日电子版天津日报，说明 11 月 3 日、10 日天津地区下过雨，期间风力、

风向不定，以证实可能在被告人王春来等人撒药附近发现的死亡鸟类并

非系被告人所药杀。 



3.万亩鱼塘照片，证实万亩鱼塘客观条件形成无法进行封闭管理的

状态，存在他人进入万亩鱼塘进行投毒杀鸟的可能。 

4.被告人王春来荣誉证书两份，证实被告人王春来在 2006 年向社

会捐钱 3000 元、2012 年 5 月因向社会捐款获得“真情奉献”奖，说明

被告人王春来一贯表现良好。 

5.自愿捐款书一份、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农业服务中心出具的《天

津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和证明材料各一份证实案发后，

被告人王春来有深刻的悔罪表现，于 2013 年 2 月 25日为保护野生动物

捐款 10 万元，用于瞭望塔的建设。 

被告人刘玉明的辩护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来源于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章《呋喃丹在水中消解的动态研究》、

《PH 和温度对呋喃丹水解速率的影响》，说明根据相关学术观点，3%

的呋喃丹颗粒在水中能够逐渐消解，至 14 天消解率大于 90%，结合大

港地区特殊的土壤环境和 2012 年 10月份的天气状况，以此证实被告人

刘玉明等人投放的“克百威”至案发时已经消解，不可能产生本案中的

危害后果。 

2.万亩鱼塘的照片，证实万亩鱼塘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离。 

被告人陈士君的辩护人提交 2012 年 11 月 19 日新京报网的一篇报

道《东方白鹳的死亡之旅》以证实在大港地区，一直存在野生鸟类买卖

和专职捕杀鸟类的人员；各被告人确实不知道万亩鱼塘内存在东方白鹳

等珍贵野生动物。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质证意见，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国家对法

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实行登记管理制度，而本案中

动物物种的鉴定并不包含其中，本案中的所谓“鉴定物种种属”仅是根



据保持完整的鸟类尸体对鸟类物种进行辨认，只要是对鸟类知识具有一

定专业知识的人均可以做到。而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是天津市林

业局下属单位，其职责包括承担全市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

规划和管理；承担全市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承担国家濒危物种进

出口管理中心天津办事处、天津市湿地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天津市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日常工作；应该说此部门是对天津市内动物物种，特

别是湿地保护区内动物物种进行认定的权威部门，且对物种种属出具意

见的相关人员为对鸟类知识具有正教授职称的专业人员，此单位出具的

由专业人士鉴别后的对鸟类物种认定意见具有权威性，应予采信。第二，

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现场勘查笔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具，虽然现场勘

查笔录包括了几天的勘查情况，但对每次的勘查情况均能详细描述，且

有不同的勘查人员、见证人签字；公安机关根据自身现场勘查和志愿者

从万亩水塘中打捞的物品进行相关登记，但因为案件的客观情况，相关

物品不可能有持有人存在，而且公安机关对提取地点不详的物品进行了

说明，由法庭根据本案的综合证据进行认证，做到了客观、真实，对本

案的认定具有证明作用，予以采信。 

但公诉机关出示的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认定，东方白鹳别名白鹳，

明显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不符，不予采信。 

另，辩护人提交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章，认为从证据审查的角

度看，新闻报道是新闻机构对所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描述、记叙或调查结

论，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客观真实性，可以作为查清事实真相的线索。

但是，新闻报道在证据客观真实性上存在的缺陷，使其不宜作为司法证

据，尤其是刑事司法证据；学术文章因为是一种学术观点，是一种个别

认识，是限定条件下的学术探讨，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证明，不能作为认



定事实的标准，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辩护人提交的关于被告人王春

来罪前、罪后表现证据、天津市相关天气记录、对万亩鱼塘所拍摄的照

片对案件的犯罪事实认定和量刑具有一定作用，予以采信。 

综上，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除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之外的相

关证据，以及上述原审法院采信的辩方证据均来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

所证内容客观、真实，与被告人供述一致，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和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

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

第（一）项、第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春来犯非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万元；被告人刘玉明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桑景权犯非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

陈士君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元。 

原审被告人王春来、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均不服，提出上诉。

上诉人王春来辩称，本案的主犯应是刘玉明，其应是本案的从犯，原审

对本案药物的时间和数量、他人投放药物的可能性、现场辨认、主观故

意等认定存在问题，同时量刑过重。上诉人刘玉明辩称，原审认定药性

保持时间长没有依据，药性只能保持 4、5 天，东方白鹳的死亡与其行

为无关，并认为量刑过重。上诉人桑景权辩称其在犯罪中属于从犯、偶

犯，其只知道弄野鸭子，不知道东方白鹳、天鹅等是珍贵动物，认为量

刑过重。上诉人陈士君辩称原审量刑过重。 



上诉人王春来的辩护人认为，本案下药药鸟的犯意提起者不是王春

来，王春来没有与刘玉明等人进行预谋策划，制造犯罪条件方面，王春

来参与程度较少，王春来没有实施撒药行为，对引起犯罪后果作用力的

大小方面王春来的作用较小，综上应认定王春来为从犯；本案也存在他

人下药对东方白鹳的死亡后果存在叠加危害性，应对上诉人从轻量刑；

上诉人王春来不具有投毒杀害东方白鹳的故意，故对王春来应从轻量刑。 

上诉人刘玉明的辩护人认为，原审认定刘玉明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理由是：本案的勘验、鉴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实涉

案野生动物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同时由于勘验检

查及扣押程序存在问题，亦不足以证实全部野生动物与案件的关联性。

从客观方面看，上诉人刘玉明并未实施第三次投放“克百威”药物的行

为，而且证实其购买“克百威”药物的证据明显不足，依法不应认定；

上诉人刘玉明的行为与本案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

不排除他人实施投放农药的行为。从主观方面看，上诉人刘玉明的主观

想法仅仅停留在通过下药捕食野鸭子，对于东方白鹳、大天鹅等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可能出现在鱼塘而有可能吃食其投放的农药事先缺乏认识，

由此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更无希望或者放任死亡主观心态。量刑方面，

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玉明构成犯罪，因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并且当庭自愿认罪，应依法认定自首，依法减轻处罚。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

准确，程序合法，量刑在法定幅度之内，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王春来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

鱼苇管理所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万亩水塘，并

在合同中约定保护水塘内鸟类；2012 年 10 月，上诉人王春来、刘玉明



等人在万亩鱼塘中发现死亡的野鸭子，遂萌生在万亩鱼塘下药捕食野鸭

子的意图，后刘玉明与陈士君商议后，先后采用“用药涂抹小鱼鱼鳃制

造药饵”和在水草上或水面抛洒农药“克百威”（又名呋喃丹）的方法，

由上诉人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至万亩鱼塘下药捕杀，造成万亩水塘

内东方白鹳、天鹅等多种野生鸟类死亡，共计 118 只，天津市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站出具意见，其中有东方白鹳 20 只、天鹅 1 只；东方白鹳

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物种，天鹅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被毒杀的 118 只野生鸟类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

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事实清楚。 

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人马××、董××、

窦××、闫××、周××、沈二×、金××、沈一×、陈××、马一×、

吴××、王××、张××、董一×、刘一×、刘二×、袁××、孙××、

潘××、刘三×、赵××、程××等人的证言，2012年 11 月 18 日天

津市公安局大港分局出具《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该勘验笔录后附

5 份提取痕迹、物品登记表，一份现场方位图，万亩水塘鸟类死亡案照

片共计 77 张），2012 年 11 月 25 日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

录》（该勘验笔录后附 1 份提取痕迹、物品登记表；被扣押的五菱之光

面包车照片一组），鉴定意见，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

技字（2012）第 13387 号《检验报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

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408 号《检验报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

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448 号《检验报告》，天津市公安

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706 号《检验报告》，天

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707 号《检验报

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3923 号

《法庭科学 DNA 检验报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



字（2012）第 13924 号《法庭科学 DNA 检验报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

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4652 号《法庭科学 DNA 检验报

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4266 号

《检验报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津公技字（2012）第

14040 号《检验报告》，天津市林业局下属单位天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站出具的证明、说明材料，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

照片三张，公安机关出具的两份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渔苇管理所与王春来签订的承包万亩鱼塘的合同，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管理委员会推进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材料，天津市

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农药监

督管理站出具的《情况说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刑侦四

大队、天津自然博物馆出具的《死亡野生候鸟交接情况》，公安机关提

交、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克百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情况说明，王春来的悔过书和《天津

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公安机关出具的一组情况说明材

料，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渔苇管理所出具的证明，现场勘验笔录，公安

机关侦查人员出具的说明，本案侦办人员刘×、宋××出具的情况说明，

原貌图、现场方位图、公安机关出具的其他情况证明材料，原审被告人

王春来犯罪前、犯罪后表现证据，天津市相关天气记录、对万亩鱼塘所

拍摄的照片，原审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各证据之间互有关联性，能证

实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对于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王春来、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的下药行为与东

方白鹳等鸟类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几名上诉人的供述及证人



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完整地证实了整个案件发生的经过；东方白鹳及其

他鸟类的死亡地点、涉案“克百威”包装袋被发现的地点与四名上诉人

投放“克百威”的地点具有重合性；东方白鹳及其他鸟类死亡的原因与

四名上诉人使用的作案方法具有一致性；根据涉案农药的生产厂家提供

的药物说明证实，“克百威”农药具有代谢慢，对鸟类具有高毒性，虽

然辩护人认为无法确定王春来等人投放的“克百威”是否还在有效期内，

但是根据全案证据，在已经排除其他原因的基础上，已经能够证实该药

物的毒性情况。综合以上分析，四名上诉人的行为与东方白鹳等鸟类的

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主观故意

的问题，虽然四名上诉人的作案动机是为了猎捕野鸭，但是综合其主观

心态、作案方法、作案地点的选择等，可以认定他们对于其他鸟类的死

亡持有放任心态。故四名上诉人对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放

任的主观故意。 

三、关于现有证据能否排除他人投毒杀鸟的可能性问题，本案证人

马××、董××（爱鸟志愿者）均证实东方白鹳停留大港境内时，仅在

万亩水塘内浅水滩附近活动，排除了东方白鹳在其他地方中毒的可能性；

从本案中投放“克百威”、丢弃“克百威”包装袋及东方白鹳等野生鸟

类死亡的地点分析，在秋冬季节不驾驶船只、不穿皮衩是无法进入的，

即使其他人员进入万亩鱼塘，也无法进入该地点进行投毒，死亡后鸟类

都浮在水面上，亦需要驾驶渔船或穿皮衩才能捡拾；虽然辩护人提出有

他人投药杀鸟的可能，但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确定的其他投毒嫌疑人

孙一×、闫一×非法狩猎案已经侦查终结，证实该二人投毒的区域与本

案无关，证人马一×、吴××和金××等人的证言证实，在东方白鹳死

亡前一段时间内，除刘玉明等人经常来万亩鱼塘并借用渔船、皮衩外，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入万亩鱼塘，自从刘玉明借船之后，才开始发现万

亩鱼塘出现被毒杀的鸟类；即使存在他人也进行犯罪的可能，也是这些

人与上诉人王春来等均构成犯罪，属于“同时犯”，而非“非此即彼”，

不能因为可能存在他人犯罪，就否认上诉人王春来等人的犯罪行为。 

四、关于鉴定结论和现场勘查笔录等是否能够采信的问题。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国家

对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实行登记管理制度，而本

案中动物物种的鉴定并不包含其中，本案中的“鉴定物种种属”仅是根

据保持完整的鸟类尸体对鸟类物种进行辨认，只要是对鸟类知识具有一

定专业知识的人均可以做到。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应是对天津市

内动物物种，特别是湿地保护区内动物物种进行认定的权威部门，此单

位出具的由该单位专业人士鉴别后的对鸟类物种认定意见具有权威性，

应予采信。同时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现场勘查笔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

具，虽然现场勘查笔录包括了几天的勘查情况，但对每次的勘查情况均

能详细描述，且有不同的勘查人员、见证人签字；公安机关根据自身现

场勘查和志愿者从万亩水塘中打捞的物品进行相关登记，但因为案件的

客观情况，相关物品不可能有持有人存在，而且公安机关对提取地点不

详的物品进行了说明，对于本案的认定具有证明作用，应予采信。 

五、关于上诉人王春来是否应认定为从犯的问题，上诉人王春来在

共同犯罪中，利用其承包、管理万亩鱼塘的便利条件和优势，伙同他人，

积极参与犯罪，在犯罪中处于主导地位，应认定主犯，其不属于次要和

辅助地位，不属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六、关于上诉人刘玉明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上诉人刘玉明在询问

相关办案人员的联系方式后，虽其向相关证人表示了“想去投案”的念

头，但其并未主动到案，且归案后并未如实供述其伙同他人犯罪的事实，



而是在上诉人王春来向公安机关供述犯罪事实后，才做出供述，当其供

述其犯罪事实时，公安机关已经掌握。故不符合自首的有关法律规定，

不应认定为自首。 

七、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一）

项、第十条的规定，非法杀害东方白鹳参照非法杀害“白鹳”的量刑标

准，非法杀害白鹳 4 只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各上诉人的法定

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审综合考虑四名上

诉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及上诉人王春来为主犯和具

有自首情节，上诉人陈士君具有自首情节，上诉人刘玉明、桑景权、陈

士君为从犯，及上诉人刘玉明、桑景权有坦白情节等，分别减轻处罚，

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春来、刘玉明、桑景权、陈士君为捕食万亩鱼

塘中的野鸭子，采取在水草或者水面抛洒毒性较大的“克百威”的手段，

造成水塘内的东方白鹳（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

物种）和天鹅（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等多种野生鸟类死亡，其行为均

已构成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均应予惩处。原审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综上，上诉

人的上诉理由和王春来、刘玉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依据不足，本院

均不予支持和采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

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周 虹 



审判员 赵维克 

审判员 王殿君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张 铮 
 


